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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訂定限制私立大專校院使用教育部獎補助款支付領受月退休金之軍公教人員退休再任之

薪資規範： 

1.教育部 99 年 11 月 2 日臺高(四)字第 0990187202 號函，限制各私立大學校院不得使用

學校獎補助經費支付退休人員再任私立大學校院之薪資。 

2.教育部 99 年 6 月 28 日臺技(三)字第 0990094544B 令修正發布「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依要點第 10 點第 5 款第 2 目規定，限制私

立技專校院使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支付退休再任人員到校任職之薪資。 

(二)政府不再負擔已領有退休金之軍公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時之退撫儲金： 

1.教育部已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8 條及第

41 條」修正草案，規定已領退休（職、伍）金之軍公教人員、政務人員、公營事業人

員及其他公職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教職員時，原規定由學校主管機關應撥繳之 32.5%私

立學校退撫儲金部分，改由私立學校撥繳。如完成立法程序，將可避免已領有退休金

之退休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政府仍為其提繳退撫儲金之爭議。 

2.修正草案於 101 年 5 月 9 日由本院函送 貴院審議。 

三、配合本次教育人員年金制度改革，教育部初步規劃修正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以規範退休教育人

員再任情事。惟上開規劃僅係草案階段，教育部已辦理 25 場次座談會，以嚴謹、縝密方式聽

取各界意見，秉持全面、務實、漸進及透明之原則審慎研處。 

（五十四）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農會總幹事遴選重新公告之作業程序

應予縮短時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110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6-125） 

楊委員就農會總幹事遴選重新公告之作業程序應予縮短時程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

會查復如下： 

一、查農會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總幹事之聘任，應於理事會成立後 60 日內為之；屆期未能產

生時，得由上級農會逕行遴派合格人員代理。全國或省（市）農會總幹事，得由中央主管機

關遴派合格人員代理之，其派代期間至新任總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二、次查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農會總幹事之聘任，應於該農會屆

次改選，理事會成立後 60 日內，完成理事會合法聘任決議、發給聘任通知書及總幹事受聘人

報到就職。未能依前項所定期限完成總幹事之聘任時，主管機關應於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15 日

內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業程序；理事會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造具合

格人員名冊送達農會之日起 60 日內完成總幹事之聘任。」 

三、基上，農會理事會聘任總幹事之作業期程為理事會成立後 60 日內完成，係屬法定期程；至於

屆期未能完成總幹事之聘任作業，後續主管機關得就重新公告、審查及面談等作業加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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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農會總幹事及早產生。 

四、本會將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輔導農會儘速完成總幹事之聘任作業。至於修法縮短法定

期程，涉農會法及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等相關規定之修法作業，將廣徵各界意見，作為相關

法規研修之參考。 

（五十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數位通國際日前傳出機房發生火災

，影響到中華電信旗下是方的機房供電，國際海纜及台灣聯外

網站運作受到波及，……造成的損失無法估算」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11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6-121） 

陳委員就「數位通國際日前傳出機房發生火災，影響到中華電信旗下是方的機房供電，國際

海纜及台灣聯外網站運作受到波及，……造成的損失無法估算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查復如下： 

一、數位通國際網路公司位於是方電訊公司麗源大樓機房總部，於 102 年 2 月 25 日約上午 11：00

例行 UPS INVERTER 設備維護時，發生部分機電設備異常致電池室起火悶燒；但基於安全考

量於當日中午 12：40 將整棟大樓斷電，導致數位通機房及是方電訊機房運作全面停擺，所有

客戶線路及代管服務因此中斷，經全力進行機電線路檢測，台電於 2 月 26 日凌晨 1：50 恢復

供電後，已恢復正常營運。 

二、通傳會於事件發生第一時間即刻進行瞭解，掌握相關緊急處理狀況，於 102 年 2 月 26 日上午

發布新聞稿，並於上午 10：30 派員赴數位通國際網路及是方電訊進行行政檢查，要求 2 家業

者加強風險管理，請其檢討外包商設備維護管理安全程序、機房電力系統備援、機房分散、

路由分散及加強緊急事故演練，並提出事後復原措施及改善計畫，補償對用戶所受損失。 

三、本次事件造成部分電信業者提供之電信服務中斷，通傳會為免爾後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已要求

電信業者採行以下改善措施： 

(一)對於外包廠商進行例行性設備維護作業時，需研訂督導作業流程及操作步驟標準作業程

序，於維護前需召開維護保養前會議，確認程序及操作步驟無誤後，始得進行保養作業

，應專人監督設備保養作業，以加強安全維護措施及預防災害之發生。 

(二)檢視網路備援機制之合理性，包括機房分散、載具分散（光纜、微波、衛星）、路由及

連網頻寬（本網、聯外）分散、重要系統設備資料備份及異地備援、自備移動式發電機

備援電力或與廠商簽訂開口契約等。 

(三)通傳會將持續督促 3 家行動通信業者（台灣大哥大、威寶、亞太）對受影響用戶之補償

措施（台灣大哥大及威寶之補償措施為減免 1 天月租費；亞太電信將按服務契約所載之

賠償條件處理），並就缺失進行改善及加強模擬演練。 

(四)提供電信用戶不同等級備援的電信服務，以提供高可靠度之資訊網站服務，並向用戶宣


